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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依據教育部、本校各項章則有關規定及各項會議有關決議事項、暨本校實際需要，

特訂定「環球科技大學課程訂定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本校各學制之課程訂定通則包括： 

(一)碩士班最低畢業總學分數至少為 24學分(碩士論文學分另計)。 

(二)四年制日間部各學系之最低畢業總學分為 128學分。 

1.通識及共同課程為 28~36學分。 

2.專業必修課程為 50~76學分。 

3.專業選修課程為 10~36學分。 

4.多元學習課程為 10學分(含外系專業必、選修及通識選修學分)。 

(三)二年制大學部最低畢業總學分為 72學分。 

(四)二年制專科部最低畢業總學分為 80學分。 

(五)因應回流教育及終身學習之特性，各類課程學分必選修學分得以彈性調整之，惟畢業

總學分數不變。 

(六)接受校外補助所開設之專班不在此限。 

三、 各教學單位(學院、系科)課程設定原則﹕ 

(一)必修科目之開課學分數與時數，宜由低年級往高年級遞減；選修科目則由低年級往高

年級遞增。 

(二)必修科目之開課學分與時數，在同一學年之上、下學期儘量接近。 

(三)選修科目以開課一學期為原則，如需開授兩學期以上之課程，應給予不同之科目名稱，

或以(一)、(二)等附碼標示於科目名稱之後以為區別。 

(四)為引導學生有系統地修習各系（科）課程，得以學院為單位，發展系（科）本位「模

組化」課程。其規劃原則如下： 

1.各模組課程得包含專業必、選修科目，各模組應選修之學分數由各系（科）訂定

之。 

2.各模組總學分數以二十五學分為原則，必要時得酌予增減。 

3.各系（科）所發展之模組，得訂為本校其它系（科）學生之副修模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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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本校新增系（科）、所而需訂定課程科目，或現有系（科）、所需新增/刪除課程科目、

更改課程科目名稱/學分數、授課學期、及更改系所名稱/分組而需修改課程者（專業選

修課程除外），均應依下列流程辦理： 

 

五、 現有教學單位需新增或刪減專業選修課程時，辦理流程如下： 

 

六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系（科）、所務會議(審議)(檢具會議記錄) 

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(檢具會議紀錄) 

校課程委員會(審議) 

(檢具「課程新訂、增修檢核表」、「課程修訂對照表」、「必、選修課程學分

配當表」、「全學年課程科目表」、「新科目課程規劃書」、會議記錄；若屬新

增系（科）、所尚須檢具「培育目標設定」、「能力設定」、「教學設施規劃」、

「外審意見及修訂情形」、「課程流程圖」，但不須檢具「課程修訂對照表」) 

教務會議(審查) 

 

校長(核定) 

系（科）、所課程委員會(研議)(檢具會議記錄、課程科目表) 

系（科）、所務會議(審議)(檢具會議記錄、課程科目表) 

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(檢具會議紀錄、課程科目表) 

系（科）、所辦公室(公佈實施) 

系（科）、所課程委員會(研議)(檢具會議記錄) 

教務處課程發展組(將修正後之課程規劃送課程發展組備查) 


